附件1
2025年内蒙古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大赛实施方案

一、大赛主题
矢志创新发展  建设科技强国

二、大赛内容

比赛内容为自选实验。

（一）自选实验限定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，内容由代表队自行确定，形式不限，演示时间限定6分钟，所需器材、材料由代表队自行准备。

（二）代表队出场时可播放20秒自我介绍视频。该环节不作评分，视频由代表队准备。视频统一用高清的AVI、MP4或MOV格式；提供的PPT（可配有背景音乐）须为OFFICE2010（或以上）通用版本，文件大小不超过40M，PPT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WMV格式。视频及PPT均为16:9横幅比例。

三、评审专家推荐

评审专家由自治区科技厅邀请。为保证活动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活动将成立监督组对展演汇演活动进行全程监督。
四、展演汇演评比规则

展演汇演采用代表队抽签方式确定上场顺序，每位选手佩戴号码牌上场，展演汇演总分100分，代表队得分为现场评委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，超时扣分直接在计算得到的平均得分中扣除，扣除后得分作为代表队最终得分。
（一）自选实验（100分）

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、演示效果、聚焦国家战略或面向公众需求、整体形象等方面进行评分。
1.实验内容（50分）

科学严谨，主题鲜明，

通俗易懂，创意新颖。
2.演示效果（30分）
动作标准，快速准确，

简单易学，互动性强。
3.聚焦国家战略、面向公众需求（10分）
国策主导，战略先行，

民意为本，需求为基。
4.整体形象（10分）
配合流畅，表述清晰，

举止大方，自然得体。
（二）其他计分

自选实验限时6分钟，不足4分钟扣2分（包括4分钟），超时（6分钟）10秒以内扣0.5分（含10秒），超时10秒以上到15秒扣1分（含15秒），超时15秒后扣2分并终止实验。
（三）补充说明

若遇代表队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以此类推；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，则在监督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。
五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特等奖

展演汇演评选出的第1-3名代表队将获得2025年内蒙古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大赛特等奖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（二）一等奖

展演汇演评选出的第4-6名代表队将获得2025年内蒙古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大赛一等奖，颁发荣誉证书。  

（三）二等奖

展演汇演评选出的第7-10名代表队将获得2025年内蒙古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大赛二等奖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（四）三等奖

进入决赛的其余代表队将获得2025年内蒙古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大赛三等奖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六、相关费用

代表队无需交纳参赛费用，领队及选手交通、食宿费用自理。


